货物服务要求/项目要求
[bookmark: _Toc33903302]一、技术要求或服务要求或施工要求
1、项目概况：原火灾报警、联动系统设备拆、装维修及调试。具体详见招标文件、设计图纸、设计说明、工程量清单及编制说明。（此条投标人只须填写响应招标文件即可）；
2、项目管理人员配备：
①项目经理1 名；
②技术负责人 1 名，应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（含工程师）；
③施工员、资料员、质量员、安全员各 1 名。
3、投标人需承诺：
①若中标，投标单位拟投入本项目施工人员必须与现场施工人员一致，不一致的招标人有权直接解除合同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②投标人需承诺：配合业主方办理相关消防备案事宜，配合装饰分包验收资料汇总和验收相关程序，确保通过消防专项验收。
③投标人需承诺：施工方自行解决施工用水、用电、进出场交通、临时道路、二次搬运、垃圾清运、脚手架、垂直运输、周边关系协调等问题,所需费用包含在报价中，自行解决如因施工造成的停水停电的故障,承担因此造成故障的后果。
④投标人需承诺：办理和协助办理相关施工许可手续以及消防设计审核/备案手续，协助办理消防验收相关手续;复核各类图纸,并在施工前把问题全部提出;协助变更审批申报工作;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。
⑤投标人需承诺：按甲方要求，协助装饰施工单位做好现场各项配合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拆除、恢复装饰工程等。
⑥投标人需承诺：乙方不得将本工程转包其他人施工,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 
⑦投标人需承诺：本项目税收须入区级库。
⑧投标人须承诺：本工程质保期 2 年。
⑨投标人需承诺：在二次报价时，只需报总价即可。
4、工程量清单、图纸等详见附件。 

    

[bookmark: _Toc33903303]二、商务要求
  
	序号
	内容
	要求

	1
	合同签订地点
	采购人指定地点

	2
	供货完成时限或提供服务、工程的期限
	工期70日历天, 应跟随装饰进度分段配合实施。

	3
	货物包装运输要求
	除合同另有规定外，成交人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，涉及木质制品及木制包装材料的（含铺垫、支撑、加固设施设备等），禁止使用和调入松木及其制品。该包装应适应远距离运输、防潮、防震、防锈和防野蛮装卸，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现场。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、损坏和损失均由成交人承担。

	4
	验收
	一次性消防验收合格

	5
	合同价款的调整
	合同价款的调整：
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合同
① 工程量清单按实进行结算，按中标单价执行，综合单价不予调
整。
② 在审计时，变更增加项目中无类似的造价依据变更当期信息价
及有关规定计算的价格按照中标价下浮比例（中标价与控制价
相比）同比例下浮，变更程序按现行规定办理。
③ 采购人要求中标人完成的合同外发生的用工等，由中标人提出
现场签证，经采购人和监理方签字认可后实施，现场签证的费
用按照零星项目计价。
④ 措施项目清单的报价，应与技术标内容相符。对缺项、漏项、
报零的措施项目费用，中标后均不作调整(设计有重大变更除
外)
⑤ 磋商前报价和磋商后的价格为一次性优惠，即结算时一次性扣
除两者差价

	6
	其他
	以下费用无论是否在价格标中列明，均视为包含在报价中，由成交人支付，请各供应商报价时综合考虑：
专家评审费4000元（按实支付，多退少补）、代理费及咨询费7500元；设计费20000元。

	7
	付款
	付款人：黄山市屯溪区民政局          
付款方式：工程款按进度支付, 工程完成全部工程量的50%，付至合同价款的30% ，工程全部完工，付至合同价款的70% ，通过消防验收决算审核结束后付至审计总价款的97% ；余款3% 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 （二年） 满后支付，本项目工程税收必须缴入屯溪区区级库。       

	8
	履约保证金
	合同金额的10%，其中磋商保证金（如有）直接转为履约保证金（留存磋商保证金所在账户），不足部分向采购人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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